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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增進教育效果，促使學生瞭解校務、參與校務，並依據大學

法第 33條規定，特訂定「南華大學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校級會議為：校務會議、教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學生事務會議、學生

獎懲委員會、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衛生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交通安全教育

委員會、校園環境與空間規劃委員會、優良導師遴選委員會、愛心優良房東評選委員

會、學生職涯輔導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資訊指導委員會、保護智慧財產宣導及執行

小組、膳食衛生指導委員會、圖書館委員會、體育指導委員會、實習委員會、遠距教學

委員會、三好校園推動委員會、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學生輔導委員會、節能減碳推

動委員會等相關會議。 

三、本校學生參加校級會議之學生代表數額，依其會議辦法規定名額。每位學生代表至多以

擔任三個委員為限。其校務發展委員會與校園環境與空間規劃委員會不在此限。 

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依「校務會議規則」第二條第三款學生代表所占比例人數不得少於校

務會議成員總額百分之十，學生代表產生方式以各學院選舉學生代表一名，其餘名額以

不分院選區選舉產生為原則。 

四、前條所述校級會議學生代表之產生，應以選舉方式辦理，但經選舉仍不能產生時，得由

學生事務處召開遴選會議遴選學生代表擔任之，該會議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學務

長、學生事務處各主任、組長及學生會會長組成遴選小組。 

五、校級會議學生代表之選舉或遴選，由學生事務處將每年五月訂為「選舉月」為原則，選

舉各該會議之參加代表，但選舉因故不能實行時，得由學生事務處陳報簽核，另定選舉

日期。 

六、學生代表之選舉方式與相關事務，由學生事務處直接辦理並由學生自治組織協辦；選舉

名額於公告後，採自由登記，截止登記後公告候選人名單，採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並

以最高票者為當選；另除依規定選出代表名額外，另備取若干名；任期一學年，得連選

連任。 

七、校級會議學生代表應具備下列資格，得登記為學生代表之候選人： 

(一)凡本校學生註冊上課達半年以上、且非為延修生者。 

(二)在學期間無申誡(含)以上之處分。 

八、學生代表於當選後，若有轉學、休退學、未經請假或其他事故不參加會議及於任期中不

符合前條之規定者，應取消其代表資格，並由備取人員遞補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為止。若無備取人員，得由原學院推派一名學生遞補之，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為止。 



九、校級會議學生代表應親自參加校級會議，並應嚴守會議規範，善盡代表之責：惟若有關

代表人權益利害關係之事務時，應予迴避。 

十、學生代表參加校級會議時，應享有公假並辦妥請假手續。 

十一、 本要點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